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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测绘地理信息局关于加快推进天地图 

市级节点建设与接入的通知 
陕测成〔2014〕6 号 

 

各设区市、杨凌示范区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数字城市地

理空间框架建设牵头管理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关于加快数字城市公众服

务系统接入“天地图”主节点工作的通知》（测办〔2013〕24 号）

和《关于加快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全面推广应用的通知》

（国测国发〔2013〕27 号）精神，大力开展数字城市地理空间

框架（以下简称“数字城市”）建设成果的推广应用，进一步丰

富“天地图”节点内容，更好地为社会公众提供全方位的地理信

息服务，请正在开展“数字城市”建设的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

部门、“数字城市”建设牵头管理单位，认真做好“天地图”市

级节点的建设工作。 

一、 总体要求 

各地要按照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关于“天地图”市级节点建

设标准要求，在“数字城市”方案编制时，要同步设计“天地图”

市级节点建设内容；在完成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的同时，

同步完成“天地图”市级节点建设，实现与“天地图”网站国家

主节点和省级节点的互联互通。 

二、建设内容 

“天地图”市级节点建设核心内容之一是数字城市公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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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在开展“数字城市”内容设计时，各地要将数字城市公众

服务系统作为数字城市地理空间信息公共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开展“天地图”市级节点内容建设时，应按照国家测绘地理信

息局发布的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标准要求进行。具体标准规范

如下： 

1. CH/Z 9010-2011  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地理实体与地

名地址数据规范； 

2. CH/Z 9011-2011  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电子地图数据

规范。 

三、服务接入 

各地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数字城市”建设牵头管

理单位在完成“天地图”市级节点建设工作及申请办理接入国家

“天地图”主节点前，应按照《陕西省“天地图”市级节点服务

接入处理流程》（详见附件）报相关部门开展保密处理、后期处

理、地图审核、测试评估及服务接入申请等工作。 

 

附件：陕西省“天地图”市级节点服务接入处理流程 

 

 

陕西省测绘地理信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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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陕西省“天地图”市级节点服务接入处理流程 

 

“天地图”市级节点建设单位在申请办理接入国家天地图主

节点前，应按照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天地图”省市级节点建

设方案》要求开展数据生产，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为陕西省“天

地图”市级节点接入国家和省级节点的技术支持单位，对申请建

设单位提供的数据进行检验，符合节点建设方案要求后方可开展

以下工作： 

一、保密处理 

1. “天地图”市级节点建设单位向省测绘地理信息局（地

理信息与地图处）提交平面位置精度的保密处理申请。 

2. 局地理信息与地图处受理并出具“同意对位置精度进行

保密处理的批复”（同时抄送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申请单位持

批复到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进行保密处理（2 个工作日内）。 

3. 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对提交的数据进行保密处理，并出

具符合国家保密处理精度要求的证明材料（15 个工作日内）。 

二、后期处理 

4. 按照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天地图”省市级节点数据要

求，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指导申请单位对保密处理后的数据进行

切片等后期处理（10 个工作日内）。 

 

三、地图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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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申请单位向省测绘地理信息局（地理信息与地图处）提

交公开登载地图的地图审核申请。 

6. 局地理信息与地图处经过初审后，受理地图审核申请，

并将地图属性数据交省测绘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进行地图内容

技术审查（2 个工作日内）。 

7. 省测绘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对提交的数据进行地图审

核，并出具《地图内容技术审查意见表》（10 个工作日内）。 

8. 申请单位按照审查意见修改后，局地理信息与地图处核

准，发放地图审核批准通知书和审图号（2 个工作日内）。 

四、测试评估 

9. 申请单位按照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关于做好“天地图”

省市级节点服务接入测试工作的通知》（国测信发〔2011〕2 号）

要求，填写接入国家主节点申请材料，分别报设区市、省测绘地

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 

10. 按照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天地图”省市级节点建设方

案和服务接入测试相关要求，省测绘地理信息局（地理信息与地

图处）组织有关技术人员，对申请单位提交的数据开展接入主节

点的省级测试评估工作（5 个工作日内）。 

11. 申请单位按照省级测试评估意见对数据进一步修改完

善（5 个工作日）。 

五、接入申请 

12. 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指导申请单位，按照“天地图”省

市级节点建设方案和服务接入测试相关要求，先期接入“天地

图·陕西”省级节点。 

13. 省测绘地理信息局（地理信息与地图处）对提交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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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市级节点服务接入测试报告》进行审批后，报国家测绘地

理信息局。 

14. 申请单位按照国家“天地图”测试评估意见对“天地图”

市级节点进行修改完善，待国家局下发同意接入文件后，省基础

地理信息中心指导其正式接入“天地图”国家主节点。 

六、其他 

申请单位若提供街景地图、城市三维电子地图服务内容接入

申请，由局地理信息与地图处组织测绘地理信息、军事、保密部

门等方面专家对申请单位自身进行保密处理的能力、技术和应急

处置管理等方案进行安全评估。符合要求后，申请单位方可申请

开展保密处理。 

  


